
花蓮榮家醫務所收費標準
(自114年09月01日起生效)

類別 項目 內容 藥品部分負擔

榮

民

身

分

具榮民證
、義士證

掛號費 免費

免費

部分負擔 免費

非
榮
民
身
分

本家員工

掛號費 免費
藥費101-200元須負擔20元

藥費201-300元須負擔40元

藥費301-400元須負擔60元

藥費401-500元須負擔80元

藥費501-600元須負擔100元

藥費601-700元須負擔120元

藥費701-800元須負擔140元

藥費801-900元須負擔160元

藥費901-1000元須負擔180元

藥費1001元以上須負擔200元

部分負擔 25元

一般民眾
(含榮眷、
委外人員)

掛號費 免費

部分負擔 50元

遺眷

掛號費 免費

免費

部分負擔 免費



各類證明文件之申請費用表

品項名稱
費用

(工本費)
備註

診斷證明書 100元
1. 無職榮民/員工優免
2. 第二份起每份20元

病歷複印 100元
1. 無職榮民/員工優免
2. 20張以上每張加收5元

開立證明文件申請流程

持健保卡掛號

診間醫師看診

開立診斷證明書/病歷複印

掛號室批價

申請診斷證明書/病歷複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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